
上海UPS快递报关代理

产品名称 上海UPS快递报关代理

公司名称 上海辉淮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526号2幢436D室

联系电话 15800668221

产品详情

快件的报关

    1、报关手续；出境的快件，应当在运输工具离境前4小时向海关办理报关手续。

2、快件的查验和报关应当在运营人所在地海关办公时间和专门监管场所内进行。如需在海关办公时间以
外或专门监管场所以外进行，需事先商得海关同意，并向海关无偿提供必需的办公场所及必备的设施。

3、运营人经营进出境快件业务，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1）通知收、发件人缴纳或代理收、发件人缴纳快件的进出口税款。并按规定对进出境快件交纳规费、
监管手续费等。

（2）及时向海关呈交快件通关所需的单证、资料，并如实申报所承运的快件。

（3）除经海关准许的情况外，应当将监管时限内的快件存放于专门设立的海关监管仓库内，并妥善保管
。未经海关许可，不得将监管时限内的快件进行装卸、开拆、重换包装、提取、派送、发运或进行其他
作业。“监管时限”是指进境快件自运输工具向海关申报起至办结海关手续止；处境快件自向海关申报
起至运输工具离境止。

（4）海关查验快件前，运营人应当对快件进行分类。海关查验快件时，运营人应当派工作人员到场，并
负责快件的搬移、开拆、重封包装等。

（5）发现快件中含有禁止处境的物品，不得擅自处理，应当立即通知并协助海关进行处理。

4、除另有规定外，A、B、C三类快件按下列规定报关：

A类快件凭KJ1报关单、总运单、每一快件的分运单、发票向海关办理报关手续。

B、C两类分别凭KJ2、KJ3报关单、总运单、每一快件的分运单、发票向海关办理报关手续。



按上述规定报关的A、B、C三类快件，海关根据情况，可以要求运营人在物品放行前提供与物品有关的
详细书面资料。

    5、海关对符合监管要求的快件，可以接受运营人通过电子数据交换（EDI）方式的报关。通过EDI
方式向海关报关与通过书面文件方式向海关报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6、D类快件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及货物、物品进出口有关的单证办理报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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